
附件

上海市“十五五”期间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

优惠政策的科研机构名单核定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

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6〕7 号）和《关于“十五五”期间

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6〕8

号），核定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科研机构名单，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市科技部门会同市民政、财政、税务、上海海关等部门，

负责名单核定及相关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机构

（以下统称“享惠主体”），包括以下类型：

（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市级、区级科研院所及其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研究生院、图书馆；

（二）根据国办发〔2000〕38 号文件，本市转制为企业或进入企

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

（三）民办非企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和事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

构。

第四条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市级、区级科研院所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



（一）由本市或区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

（二）主要开展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

及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技信息与战略研究；

（三）单位名称、主要职责或业务范围中具备明确的科研标识；

（四）单位内设机构、人才队伍等具备开展科技活动的能力和条

件。

第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和事业单位类新型研发

机构应当满足本市新型研发机构备案的基本条件，并纳入本市新型研

发机构备案名单。

民办非企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市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二）资产总额不低于 300 万元；

（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大专以上学历或者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在 20 人以上，且占全部在职人员

的比例不低于 60%。

第六条 名单核定采取全年受理的方式。享惠主体应当向市科委

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表（包含单位概况及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现有条件和

人才团队情况）；

（二）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

（三）事业单位“三定”规定、转制为企业的批复等其他佐证材

料。

享惠主体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七条 市科技部门会同市财政、税务、上海海关等部门，核定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市级、区级科研院所及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

究生院、图书馆，转制为企业或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

开发工作的机构，以及事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名单。

市科技部门会同市民政、财政、税务、上海海关等部门，核定民

办非企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名单。

市科技部门将核定通过的名单函告上海海关，抄送市民政、财政、

税务等相关部门，并将核定结果通知相关享惠主体。

第八条 享惠主体发生名称、经营范围变更的，应及时将有关变

更情况说明报送市科技部门。市科技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核

定变更后的主体自变更登记之日起能否继续享受政策，并注明变更登

记日期。核定结果由市科技部门函告上海海关，抄送市民政、财政、

税务等相关部门，并通知相关享惠主体。

第九条 国家有关部门对享惠主体条件有其他明确要求的，从其

规定。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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